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寺桩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丁 

川发改价格〔2018J 451号 

四！l雀拔展不瞰革委员会四I嗜卫生和t找性育委员会 
关于规范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 

价格管理的通知 

各市（妇们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省管各公立医院、成都

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健康四川建设，推动我省

远程医疗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对优化资源

配置、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的积极作用，减轻患者非医疗费用

负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 

意见》（国办发〔2018)26 号）和《关于印发＜四川省推进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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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6J 580 号）, 

经研究，现将规范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收费管理的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进一步放开我省公立医疗机构远程门诊、远程会诊、 

远程诊断、远程监测及其他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实行备

案制管理。 

互联网医疗服务坚持患者自愿选择原则，充分保障患

者知情权和隐私保护权。公立医疗机构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前， 

需向患者或家属告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各公立医疗机构应本着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根据医疗服务项目成本情况、患者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价

格，并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

目价格应向同级价格、卫生主管部门备案．远程医疗服务收费

标准由受邀方制定，受邀方和邀请方应分别向同级价格、卫生

主管部门备案，邀请方除按受邀方制定的价格收取远程医疗费

用外，不得额外收取患者费用。远程医疗收费的结算比例可由

邀请方和受邀方自行协商确定。 

具备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条件的公立医疗机构，要加

强信息系统建设，规范数据管理和应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

保护，涉及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应当遵循医学伦理原则，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省管公立医院应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积极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推进分级诊疗，费用结算标准向基

层倾斜，提升基层医院医疗水平，使患者享受到便捷、及时、 

优质服务。 

各公立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内部管理制度，加强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要加强财务管理， 

制定和完善管理措施，建立相应风险防空机制。要严格执行价

格公示和明码标价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互联网医疗服务

项目应参照《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2012 年版）》编码

规则进行规范有序编码。 

各级卫生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规

范医务人员服务行为，落实医疗服务技术规范，不断提高服务

质量。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测和价格行为监管， 

依法查处不按规定或违背患者意愿强制提供医疗服务等行为。 

跟踪政策实施效果，畅通 12358 价格投诉举报渠道，维护健康

有序的市场价格秩序。 

本通知自 2018 年 10 月 1日起试行两年，此前文件与

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计生

委印发的《关于制定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川发改 



价格〔201611 499 号）同时废止。试行期间：如国家出台新规， 

从其规定。 

四川 员会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 8 年 9 月 25 日印发 

I 
4 


	00000001
	00000002
	00000003
	00000004

